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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公務員兼職範圍簡明表 

113.05.10 

法令依據 

⚫ 公務員服務法(下稱服務法) 

⚫ 公務員兼職同意辦法(下稱兼職辦法) 

⚫ 公務人員兼任政府投資或轉投資民營事業機構、財團法人及社團法人董、

監事職務規定 

⚫ 行政院限制所屬公務人員借調及兼職要點(下稱借調兼職要點) 

⚫ 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表 

兼

職

範

圍 

應經同意 

⚫ 依法令兼任他項公職者，不得兼薪【服務法§15I】。 

⚫ 依法令兼任領證職業及其他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之業務【服務法§15Ⅱ】。 

⚫ 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職務【服務法§15

Ⅳ】。 

⚫ 經權責機關(構)認定為任務編組或臨時性需要所設置之職務【銓敘部 111

年 8月 19日部法一字第 11154824071號令】。 

報經備查 

⚫ 法定工作時間以外，從事社會公益性質活動而兼任領證職業或兼任反覆

從事同種類行為之業務，或從事非經常性、持續性之工作，且未影響本職

工作【服務法§15Ⅱ但】。 

⚫ 兼任無報酬之教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職務，且

未影響本職工作【服務法§15Ⅳ但】。 

免經備查 

⚫ 於法定工作時間以外，從事具有社會公益性質之活動而兼任其他反覆從

事同種類行為之業務且無報酬，亦未影響本職工作。 

⚫ 於法定工作時間以外，從事具有社會公益性質之活動而非經常性、持續

性，亦未影響本職工作。 

⚫ 於法定工作時間以外，從事非經常性、持續性之工作且無報酬，亦未影響

本職工作。 

⚫ 於法定工作時間以外，從事屬一次性之工作，亦未影響本職工作。 

⚫ 兼任屬一次性之教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職務，

亦未影響本職工作。 

⚫ 兼任無報酬之教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職務且具

有社會公益性質，亦未影響本職工作。 

⚫ 兼任無報酬之教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職務且非

經常性、持續性，亦未影響本職工作。 

免申請同

意 

【兼職辦

法§8】 

⚫ 經服務機關（構）或上級機關（構）認屬公務員執行職務之範圍。 

⚫ 各級公務人員協會職務。 

⚫ 各級公私立學校教師經學校依法令同意借調至機關（構）服務，應返校義

務授課之情形。 

⚫ 擔任各級公私立學校學生家長會職務。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2003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20060
https://law.dgpa.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352
https://law.dgpa.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352
https://law.dgpa.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065
https://law.dgpa.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347
https://www.mocs.gov.tw/pages/detail.aspx?node=1496&Page=12043&index=0
https://www.mocs.gov.tw/pages/detail.aspx?node=1496&Page=12043&inde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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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定住戶身分擔任管理委員會職務或管理負責人。 

⚫ 其他經銓敘部會商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之情形。 

不得兼任 

⚫ 不得經營商業【服務法§14】。 

⚫ 銓敘部 112 年 7 月 7 日部法一字第 11255919392 號書函所附「公務員兼

職程序處理圖」所列不得兼任者。 

不予同意兼職 

【兼職辦法§

7】 

⚫ 有洩漏公務機密之虞。 

⚫ 有違反公正無私、行政中立之虞。 

⚫ 有不當動用行政資源之虞。 

⚫ 前一年度考績（成）為丙等。 

⚫ 有違反法律、命令規定。 

⚫ 其他對於公務員名譽、政府信譽、公務員本職性質有妨礙或有利益衝突之

行為。 

注意事項 

⚫ 公務員兼職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服務機關（構）申請同

意。期滿續兼或本（兼）職務異動重新申請同意時，亦同【兼職辦法§4】。 

⚫ 公務員之兼職，因正當理由無法事先申請同意者，應於兼職事實發生之日

起 1個月內，依規定向服務機關（構）申請同意。如有兼職辦法第 7條情

事之一者，應不予同意，並命該公務員立即停止兼職【兼職辦法§10】。 

⚫ 各機關公務人員在公私立學校兼課者，應經本機關首長核准。在辦公    

時間內，每週併計不得超過 4小時，並應依請假規定辦理【借調兼職要點

§8】。 

⚫ 公務員以專家身分之個人名義（而非機關代表）兼任其他機關職務，須合

於下列各項條件：（一）須該項兼職係屬研究、諮詢、審議性質。（二）須

該項兼職確與本職經辦業務有關，或具有該項兼職所需專業知能。（三）

須不影響本職工作，並經本機關首長核准。另，公務員以專家身分之個人

名義兼任他機關職務，最多以兼任 2個職務為限。【行政院 84年 1月 4日

人政力字第 00303號函】。 

⚫ 公務員得於法定工作時間以外，依個人才藝表現，獲取適當報酬，並得就

其財產之處分、智慧財產權及肖像權之授權行使，獲取合理對價。【服務

法§15Ⅵ】 

參考資料 

銓敘部：兼職法規函釋及案例(捌、服務) 

考試院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https://www.mocs.gov.tw/pages/detail.aspx?Node=716&Page=11633&Index=3
https://www.mocs.gov.tw/exposition/list.aspx?Node=1426&Index=3&Item=1434
https://law.exam.gov.tw/
https://law.dgpa.gov.tw/

